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线下服务能力
评价指南》起草说明

一、起草理由及必要性
为进一步完善本市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标准，督促企业健全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市交通委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平台公司经营规模和经营现状，起草了《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指南》（以下简称《评价指南》），为引导企业提升线下服务能力，合理配备场所、人员，健全相关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起草部门自2025年12月起开展研究起草工作。期间，多次召开研讨会，于12月11日形成了草案，并于12月23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评价指南》内容进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市交通委于2026年1月5日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了行业协会以及各网约车平台公司意见，并对相关条款再次进行优化。
三、《评价指南》的主要内容
《评价指南》包括基本要求、营业场所、运营和安全管理人员、各类制度以及其他要求等五部分内容。
[bookmark: _Toc529858934]（一）基本要求
《评价指南》明确平台公司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包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并取得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报告。
按照平台公司在本市上一年度的月均接单车辆数，《评价指南》将平台公司的线下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分为三类。 
（二）营业场所
《评价指南》明确平台公司应当具备办公及培训教育等场所。办公场所规模和服务区域设置按照平台公司线下服务标准等级确定。
（三）运营和安全管理人员
平台公司应配备常驻本市办公的负责人，运营管理人员规模应当与平台公司在本市注册的车辆数、驾驶员人数相适应。同时，平台公司还应当根据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各类制度
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管理要求的各项制度，包括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保障制度等。
（五）其他要求
《评价指南》明确了平台公司应当依法购买保险，并按照本市信用管理要求，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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